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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叶榭镇现代农旅产业高质量
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》的通知

各村、居民区、直属公司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
为加快我镇现代农旅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《关于叶

榭镇现代农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规定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5年 3月 11日

叶府〔2025〕19号

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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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叶榭镇现代农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
若干政策规定

为进一步培育特色鲜明的现代农旅产业品牌和影响力，

加快推动现代农旅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政策

规定。

一、支持方向

重点支持从事与本镇农林水资源、红色资源、花卉产业、

非遗文化等相关的农旅融合产业及相关服务企业，以及应用

前景好、示范带动作用强、配套设施齐全的产品、平台和项

目。

二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支持企业规模发展。支持符合升规纳统要求的企

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3万元一次性奖励。纳统企业年营业收入

同比增长 30%以上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支持企业创新发展。鼓励企业挖掘区域特色资源，

原创农旅融合产品投入市场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补贴。

（三）支持品牌资质认定。支持企业塑造品牌形象、扩

大知名度，企业获取区级、市级、国家级现代农旅品牌或奖

项认定，分别给予 5万元、10万元、1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同一企业获得升格认定，给予差额部分奖励。

（四）支持企业宣传推广。企业积极参加“松江购物节”

等促消费活动，给予不超过 5万元一次性奖励；支持企业主

动承办经政府认定的区域农旅宣传推广活动，按实际活动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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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 50%给予补贴，每年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促进本地就业。符合条件的优质农旅企业吸

纳本地劳动力或本镇高校毕业生就业并缴纳社保的，根据其

吸纳就业的实际情况，给予不超过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企业同时符合本规定措施与其他同类扶持措施，

镇级配套部分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选择适用。

（二）本规定未涵盖但现代农旅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

的事项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给予支持奖励。

（三）企业弄虚作假套取补贴奖励资金，按规定追究相

关法律责任，追回款项，取消今后一定年度的支持奖励资格。

（四）本规定扶持的项目和资金，由符合要求的企业主

动提出申请，对应管理的镇经济公司进行审核认定，经镇相

关会议研究决定后，通过产业扶持平台予以兑现。

（五）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三年。本规定

在执行期间与上级文件精神不符时，以上级文件为准；与镇

政府之前有关发文不符时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叶榭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3月 12日印发


